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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川区抗震救灾和地质灾害防治救援指挥部
关于终止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地指成员单位，有关单位：
据气象部门快报，我区本轮降雨过程已于6月8日18时结束，结合地质灾害发生情况和后期地质灾害风险水平，根据《重庆市南川区地质灾害应急预案》（南川府办〔2024〕76号）有关规定，经会商研判，决定于2026年6月9日17时终止6月6日18时启动的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。
请各乡镇（街道）、有关成员单位要继续做好雨后巡查排查、除险清患，落实新生突发点位的入册、监测等工作。当前已进入主汛期，旱涝交替急转，地质灾害防治形势复杂严峻，各乡镇（街道）、有关成员单位务必要高度警惕，克服麻痹思想，以地质灾害高易发区、高风险区等重点区域，以及农村自建房边坡、公路边坡、已查明地灾隐患点等部位为重点，持续抓好地质灾害巡查排查、监测预警、叫应避险、应急救援等工作，尽最大努力减灾止损，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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